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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10 号

申请人：霍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2月 3日作出的穗公花公开复

〔2021〕0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并责令被申

请人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2日通过网络方式向被申请人

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事项为:广州市花都区秀全

街花都大道中 X 号 XX 小区保安人员姓名和保安编号。被申

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通过邮箱号为:(花都区公安分局

政务公开 )hdqgafjzwgk@163.com 向申请人邮箱号为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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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XXXX61@qq.com 送达附件《政府信息公开征求第三方意

见告知书》(穗公花公开征告〔2021〕001 号)，告知申请人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、第

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现告知如下:你申请公开的政

府信息可能涉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，本机关于 2021 年 11

月 17 日征求第三方意见，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

在答复期限内。2021 年 12 月 7 日通过邮箱号为:（夜空）

2713XXXX17@qq.com向申请人邮箱号为: 110XXXX61@qq.com 送达

附件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(穗公花公开复〔2021〕

010 号)，答复申请人“你申请公开的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

花都大道中 X 号 XX 小区保安人员姓名和保安编号信息，涉

及个人隐私，经征求第三方意见和审查，该政府信息公开

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，本行政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”

一、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花都

大道中 X 号 XX 小区保安人员和保安编号的编制机关，有提

供该政府信息的职权，所以决定不公开的答复违反法律规

定。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“年满 18 周岁，

身体健康，品行良好，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

申领保安员证，从事保安服务工作。申请人经设区的市级

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考试、审查合格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

信息，发给保安员证。提取、留存保安员指纹等人体生物

信息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”，被申请人是

编制申请人所申请的文件的主体，被申请人有公开自已编

制的文件的义务，因此被申请人答复申请人所申请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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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公开违反法律规定。

二、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答复的时间不正确。在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(穗公花公开复〔2021〕010 号)，

行政机关记录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 日，属于严重错误，

应予以更正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四十一条的规定: 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

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，

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更正。”

据此，申请人依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依法公开。因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特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恳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广州市政府信息依

申请公开系统收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“广州市花

都区秀全街花都大道中 X号 XX小区保安人员姓名和保安编

号”。因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，被申请人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

第十五条：“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

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不得公开。但是，

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

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。”、第三十二条：“ 依申请公

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行政机关应

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。第三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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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。第三方逾期未提出意见的，

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决定是否公开。第三方不同

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关不予公开。行政机关认

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以决定予以

公开，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

方。”、第三十三条第三款：“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

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之规

定，于 11 月 19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政府信息公开征求第三

方意见告知书》；依据《条例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于 11

月 29 日向第三人广州市花都 XX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

XX 公司）及全体保安送达《关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

函》。11 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第三人发来的《关于征求

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复函》，其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，且

有合理理由。12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公开决定，

并通过电子邮箱向申请人送达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

（穗公花公开复〔2021〕010 号）。

关于申请人的复议理由，被申请人回应如下：申请人

称被申请人有公开其申请的政府信息的职权。经查，申请

人申请公开的保安员编号信息确属于公安机关制作的政府

信息，但该信息结合对应姓名具有个人信息识别化特性。

他人可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识别特定自然人，公开

后会侵犯对应保安员的切身合法利益，同时也会影响 XX 公

司对小区的安全管理。此外，XX 公司和全体保安员在《关

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复函》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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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有合理理由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

第十三条：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

处理个人信息：（一）取得个人的同意；”以及《条例》

第三十二条:“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

关不予公开。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符合上述

法律法规规定。因此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

成立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霍某某作出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答复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请广州市花都区

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决

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申请编号:

〔YSQ21111600032〕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表》，要求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其公

开“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花都大道中 X 号 XX 小区保安人员

姓名和保安编号”的政府信息。被申请人于当日收到该申

请后，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向申请人作出穗公花公开征告

〔2021〕001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》，

依法告知申请人霍某某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能涉及第

三方的合法权益，依法向第三方征求意见，并于当日向第

三方广州市花都 XX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XX 物管

公司”）及全体保安作出穗公花公开征〔2021〕001 号《关

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函》，依法征求其书面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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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XX 物管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关于征

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复函》，明确其公司及全体保安均

不同意公开上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。据此，被申

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向申请人霍某某作出穗公花公开

复〔2021〕0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告知申请

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，经征求第三方意见

和审查，该政府信息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，决定

不予公开。申请人对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不服，向本

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经查，申请人霍某某系雅宝新城小区的业主，该小区由

XX 物管公司自行招用保安人员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门

卫、巡逻、秩序维护等保安服务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已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作出穗公花公

开复〔2022〕003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同意公

开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并将该政府信息整理为附

件《广州市花都区 XX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员名单》，上

述答复书及附件已于 4 月 7 日通过 EMS 邮寄给申请人。

以上事实有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、政府信息公开征求第三

方意见告知书、关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函、关于征

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复函、送达回证、身份证复印件等

证据证明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“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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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”、《保

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“年满 18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品

行良好，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申领保安员证，

从事保安服务工作。申请人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

考试、审查合格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，发给保安员

证。提取、留存保安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具体办法，由

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”、第三十七条“公安机关建立保安服

务监督管理信息系统，记录保安从业单位、保安培训单位和

保安员的相关信息。公安机关应当对提取、留存的保安员指

纹等人体生物信息予以保密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本行政区

域内的保安服务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，依法记录、保存有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。

申请人作为雅宝新城小区的业主，依申请向被申请人申

请公开所在小区的保安从业人员姓名和对应的保安员证证

件编号，保安员证是由公安机关核发，保安从业人员上岗应

当持有的的资格证明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 1032 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隐私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

私密空间、私密活动、私密信息”，保安员姓名和保安员证

件编号尚不构成个人隐私，对该信息公开不会对第三方合法

权益造成损害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十条第一款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

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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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

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

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、第十三条“除本条

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，政府

信息应当公开。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，采取主动公开和依

申请公开的方式”、第十五条“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

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不

得公开。但是，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

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”之规定，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信息，应属于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。被申请人向申

请人作出的穗公花公开复〔2021〕0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答复书》，以涉及个人隐私，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

权益为由决定不予公开，属处理不当，应予撤销并重新处

理。鉴于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重新作出穗公花公

开复〔2022〕003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决定公

开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，已主动纠正错误，所以没有责令

重新作出答复之必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作出

的穗公花公开复〔2021〕0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第 9 页 共 9 页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一日

抄告：广州市公安局


